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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博科技
同樣於2024年上半年，尊博科技更新其「龍意發」累積獎金角子機（圖3）。該產品預計將於2024

年下半年獲得認證，並將於2024年下半年及2025年向澳門特區娛樂場客戶銷售。

圖3

Konami
本 集 團 經 銷 的Konami主 要 產 品 包 括Dimension系 列75c和49遊 戲 機（圖4），能 夠 運 行 不 同 的

Konami角子機遊戲。這些產品在澳洲及亞洲其他地方的娛樂場備受歡迎。本集團計劃於2024年

下半年及2025年向澳門特區娛樂場客戶推廣該等Konami產品。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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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電子賭枱遊戲及電子博彩機（為我們的核心電子博彩設備產品）外，本集團作出戰略決定擴大產

品組合，納入娛樂場博彩營運所用的配套產品。例如，2023年，本集團簽署協議分銷澳門特區及

韓國娛樂場市場的TITO（票進票出）所用的Moniko紙質門票。該等紙質門票為娛樂場博彩營運所

用的消耗品。

此外，於本期間，本集團亦與香港 IDX Systems（「IDX」）簽訂獨家經銷協議。IDX設計和製造主要

用於（圖5）百家樂賭枱的電子趨勢板，以方便下注。澳門特區有超過6,000張百家樂賭枱，IDX電

子趨勢板的市場非常可觀。本集團將於2024年下半年及2025年努力向澳門特區娛樂場客戶推介

該 IDX產品。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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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售賣機業務：
本集團於2021年下半年開始於澳門特區經營智能售賣機業務。我們智能售賣機業務的目標客戶是

澳門特區旅客及零售消費者。本集團的核心定位是向澳門特區旅客及零售消費者銷售各種澳門本

地產品的售賣機運營商。本集團以自有註冊品牌及商標於澳門特區及中國經營及推廣其智能售賣

機。於澳門特區，本集團的飲品及零食售賣機以KatKatMall商標推廣，而其咖啡售賣機則以

Katffee商標推廣。此外，本集團亦與知名產品品牌合作經營及推廣定制售賣機，例如，其於澳門

特區專門為咀香園（「咀香園」）的產品經營一台咀香園售賣機。整體而言，本集團的智能售賣機業

務可分為：(1)透過本集團自有智能售賣機業務銷售產品；(2)向外部供應商出租智能售賣機；及 (3)

向特許經營人授予智能售賣機特許經營。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旗下業務已於澳門特區安裝36台售賣機及20台不同類別的咖啡售賣機。

除經營自有智能售賣機外，本集團亦向擁有咀香園、黃枝記、金蒔、澳品薈、1819咖啡、田耕閣、

資豐及皇權免稅等澳門知名品牌的多個供應商租出售賣機。總而言之，於本期間，我們智能售賣

機業務產生收入約1.1百萬港元，毛利約為0.2百萬港元。

展望
本集團2024年下半年的目標是恢復全年盈利。我們對於能否達到該目標持樂觀態度，因為澳門的

娛樂場行業維持有利的宏觀趨勢。本集團亦積極向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娛樂場營銷其電子博彩設備，

並樂觀地認為這將導致2024年下半年的訂單增加。

長遠而言，本集團正尋求戰略性地擴充產品組合，以將娛樂場博彩相關或營銷相關營運所用的配

套產品包括在內。我們相信該等產品有利於發揮本集團的比較優勢。

憑藉逾19年博彩經驗，以及廣泛的娛樂場及監管關係，本集團相信可藉助我們的經驗擴充產品組

合，從而獲取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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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總收入由同期的約7.7百萬港元增加約159.6%至本期間的約19.9百萬港元。收入增加主要

是由於本期間的電子博彩設備的技術銷售與分銷所得收入較同期增加189.5%以及諮詢及技術服務

所得收入增加301.2%。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同期的主要產品及服務收入：

主要產品及服務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同比變動
2024年 2023年

港元 港元 百分比

電子博彩設備的技術銷售與分銷 13,810,608 4,770,742 189.5%

諮詢及技術服務 4,589,218 1,143,806 301.2%

維修服務 451,924 617,546 (26.8)%

透過智能售賣機銷售產品 978,655 1,127,378 (13.2)%

出租智能售賣機 66,825 14,369 365.1%

特許經營 20,820 – –
    

總計 19,918,050 7,673,841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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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博彩設備的技術銷售與分銷
於本期間，電子博彩設備的技術銷售與分銷的收入增加189.5%至約13.8百萬港元（同期：約4.8百

萬港元）。

電子博彩設備銷售的毛利率增加至本期間的46.6%（同期：毛利率5.3%）。毛利率增加的原因為整

體銷售收入增加及成本控制。

諮詢及技術服務
於本期間，諮詢及技術服務收入增加301.2%至約4.6百萬港元（同期：約1.1百萬港元）。

諮詢及技術服務的毛利率增加至本期間的61.9%（同期：毛損率為7.3%）。毛利率增加的原因是更

新電子博彩設備支援服務增加。

維修服務
維修服務收入減少26.8%至本期間的約0.5百萬港元（同期：約0.6百萬港元）。

透過智能售賣機銷售產品
於本期間透過智能售賣機銷售產品的收入減少13.2%至約1.0百萬港元（同期：約1.1百萬港元）。

出租智能售賣機
於本期間，出租智能售賣機收入增加365.1%至約66,825港元（同期：約14,36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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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收入來源分類的毛利╱（損）及毛利╱（損）率
下表載列於本期間及同期本集團按貨品及服務類型劃分的毛利╱（損）及毛利╱（損）率明細：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電子博彩
設備的技術
銷售與分銷

諮詢及
技術服務 維修服務

透過智能
售賣機

銷售產品
出租智能
售賣機 特許經營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13,810,608 4,589,218 451,924 978,655 66,825 20,820 19,918,050
銷售及服務成本 (7,377,559) (1,749,398) (469,803) (884,839) – (5,419) (10,487,018)

(Continued)        

毛利╱（損） 6,433,049 2,839,820 (17,879) 93,816 66,825 15,401 9,431,032
毛利╱（損）率 46.6% 61.9% (4%) 9.6% 100% 74% 47.3%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電子博彩

設備的技術

銷售與分銷

諮詢及

技術服務 維修服務

透過智能

售賣機

銷售產品

出租智能

售賣機 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4,770,742 1,143,806 617,546 1,127,378 14,369 7,673,841

銷售及服務成本 (4,517,798) (1,227,120) (612,051) (1,016,355) – (7,373,324)
       

毛利╱（損） 252,944 (83,314) 5,495 111,023 14,369 300,517

毛利╱（損）率 5.3% (7.3%) 0.9% 9.8% – 3.9%

本集團的毛利率自同期的約3.9%增加至本期間的毛利率約47.3%。毛利率增加主要歸因於 (i)電子

博彩設備的技術銷售與分銷的毛利率增加；及 (ii)諮詢及技術服務，原因分別是整體銷售收入增加

及更新電子博彩設備支援服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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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由於歐元（「歐元」）兌港元的匯率波動為我們應付我們其中一家歐洲供應商的款項狀況帶來有利因

素，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淨外匯收益173,675港元（同期：14,308港元）。

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經營開支由同期的約7.2百萬港元增加約43.3%至本期間的約10.3百萬港元。該增加乃由

於員工成本及折舊開支增加。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本集團於本期間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預期信貸損失模型下減值虧損的撥回6,949港元（同期：減值

虧損306港元）。

虧損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638,929港元，而於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約7.1 

百萬港元。有關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收入由同期的約7.7百萬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的約19.9百萬港元， 

增幅為159.6%。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負債比率及資本結構
於本期間，本集團以其內部資源為其經營提供資金。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

約為12.3百萬港元，而於2023年12月31日則約為12.7百萬港元。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

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銀行透支或其他銀行貸款。於2024年6月30日，資本負債比

率（按負債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計算）並不適用於本集團。於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

的資本架構由已發行股本及儲備組成。本公司的資本架構自2023年12月31日起並無變動。資本

架構指債項及債務的到期情況、所用資本工具的類型、貨幣及利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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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於本報告內所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於本報告內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

或然負債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合共有38名僱員（2023年6月30日：36名）。僱員的薪酬待遇乃根據

僱員個人過往的工作經驗及實際表現而定。除基本薪金外，經執行董事批准後，本公司會根據僱

員的個人表現向其授予酌情花紅及津貼。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7.2

百萬港元（同期：約4.9百萬港元）。本公司於2017年10月25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和嘉許

本集團僱員及董事及其他獲選參與者的貢獻。本集團不斷向其僱員提供在職培訓，提升彼等的表

現及專業技術。除內部培訓外，電子博彩設備製造商亦向本集團的僱員提供外部培訓，覆蓋其產

品的操作及特色等主題。

資本承擔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53,348港元（2023年12月31日：53,34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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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2023年12月31日：無）。

庫務政策
董事將繼續採取審慎政策管理本集團的現金結餘及維持穩健流動資金，以確保本集團作好準備把

握未來增長機會。於2024年6月30日，所有手頭現金存放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澳門

特區及中國的持牌金融機構。

客戶關係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大部分為於聯交所上市之澳門特區娛樂場經營者。本集團致力透過銷售、市場

推廣部及技術服務團隊與現有客戶建立長期穩定業務關係。本集團與供應商維持良好關係。本集

團亦與若干經篩選供應商（按區域獨家基準或非獨家基準分銷）維持長期關係。

於本期間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的來自客戶的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8,712,690 2,604,755

客戶B 6,821,716 1,199,371

客戶C 不適用 # 1,028,372
   

# 相應收入並無佔本集團收入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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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歐元、港元、澳門元及人民幣與客戶結算。主要外幣波動風險來自以歐元計值的用

品開支。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外匯收益淨額由同期的14,308港元增加至173,675港元。此乃由於

美元兌歐元的匯率波動對我們的應付歐元負債造成影響所致。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本期間的中期股息（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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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4年6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特區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

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股份」）之好倉

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許達仁先生（「許先生」） 實益擁有人 295,759,680 附註2 29.57%

吳民豪先生（「吳先生」） 實益擁有人 289,939,680 附註3 28.99%

陳子倫先生（「陳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3,490,640 附註1 15.34%

附註1： 陳先生於2024年1月12日、15日及19日在市場上收購合共1,290,000股股份。

附註2： 許先生於2024年4月19日在市場上收購合共1,000,000股股份。

附註3： 吳先生於2024年4月19日在市場上收購合共660,000股股份。

* 百分比指擁有權益的股份數目及相關股份（如有）數目總和除以2024年6月30日已發行的股份數目（即

1,000,0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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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4年6月30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 (a)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

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

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2024年6月30日，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予披露之董事及本公司最

高行政人員權益外，本公司並無獲任何非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之人士或實體知會於股份及

相關股份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登記冊之5%或以上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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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本期間，概無董事或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本集團業務除外）中擁有

任何業務或權益，以及與本集團發生的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第2部分 — 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一節所載的所有強制性披露規定及

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證券交易的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作為

其本身的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向各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

彼等已於本期間全面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有

關證券（包括出售庫存股份（如有））。

於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在股份於上市日期開始買賣後生效。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及嘉許參與者，透過向彼等

授出購股權以作為獎勵或表揚其對本集團所作的貢獻。董事會認為，隨著參與基準放寬，購股權

計劃將令本集團能夠向僱員、董事及其他獲選參與者就彼等對本集團的貢獻作出獎勵。

董事會可酌情按其認為適合的條款向任何參與者授出購股權，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董事（包

括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行政人員、僱員、諮詢人員、顧問及╱或代

理及對上市成功作出貢獻的任何其他人士（在各情況下均由董事會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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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所有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100,000,000股股份，

相當於上市後已發行股份的10%（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於任何12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購股權

計劃向各承授人（獨立非執行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相關方」）除外）授出的購股權

（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當時已發行股份的1%

（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除非於股東大會上獲得股東的批准（「股東批准」），而有關承授人及其

聯繫人須放棄投票。除非取得股東批准，相關方以0.1%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價值最高5百萬港元

為限。根據購股權計劃，購股權的行使期將由董事會告知各參與者，且不得超過自購股權被視為

授出及接納之日起計10年。董事會將釐定最低期限，購股權在成為可行使之前需持有不少於一年。

承授人接納購股權時應支付1.00港元。行使購股權時應付的股份認購價須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

並告知參與者，且不得低於以下各項的最高者：(i)購股權授出日期（須為營業日）聯交所發出的每

日報價表所示股份的收市價；(ii)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發出的每日報價表所示

股份的平均收市價；或 (iii)購股權授出日期股份的面值。購股權計劃的有效期自上市日期開始，並

將於該日十週年前的營業日下午五時正屆滿。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尚未授出或發行任何購股權。因此，於本期間概無購股權失效或獲行使或

註銷，且於2024年6月30日概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於2024年1月1日及2024年6月30日，根據

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100,0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10%。有關購股

權計劃的主要條款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31日的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

一般資料 — 購股權計劃」一節。

期後重大事項
於2024年6月30日之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並不知悉發生任何須予披露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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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上市日期遵照《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D.3.3及D.3.7及《GEM

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成立並生效，並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

中包括）就委任、續聘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提供建議，以及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

過程、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現時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蔡國偉先

生、馬志成先生及何敬麟先生。蔡國偉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報告，並認為該等報表及報

告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而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不再發佈季度財務業績及季度報告
考慮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的《GEM上市規則》改革，其中聯交所已取消強制性季度財務報告規定。

本公司同意聯交所的觀點，即此舉將降低本公司的合規成本。此外，年度及中期報告規定連同其

他持續披露責任將繼續讓股東充分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未來前景。

鑒於上述情況，自2024年1月1日起，本公司不再刊發季度財務業績及季度報告。本公司將繼續

遵照《GEM上市規則》刊發其年度及中期財務業績及報告。

承董事會命

亞洲先鋒娛樂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許達仁

香港，2024年8月22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達仁先生（董事長）、吳民豪先生（行政總裁）及陳子倫先生（首席財

務官）；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國偉先生、馬志成先生及何敬麟先生。


